广告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专 业
	拟任职位

	
	
	
	
	
	

	
	
	
	
	
	

	
	
	
	
	
	

	
	
	
	
	
	

	
	
	
	
	
	

	
	
	
	
	
	

	
	
	
	
	
	


注：

一、受理材料时，要求企业提供专业技术人员的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财会人员证书。申请设计、制作、代理业务的至少提供两人的广告学或相关学科大专以上学历证书或省广告协会认可的广告学进修班结业证书。申请设计、制作或者发布业务的，要求企业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至少提供1名广告学或艺术设计大专以上文凭或省广告协会认可的广告设计培训班结业证书。

二、与广告学相关的专业有：

1、市场营销

2、工商管理

3、新闻学

4、广播电视新闻学

5、广播电视编导

6、艺术设计

7、摄影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广告审查员情况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专 业
	有无受过广告法规培训

	
	
	
	
	
	

	
	
	
	
	
	

	
	
	
	
	
	

	
	
	
	
	
	

	
	
	
	
	
	

	
	
	
	
	
	

	
	
	
	
	
	

	
	
	
	
	
	

	
	
	
	
	
	


注：要求提供大专以上学历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广告经营管理机构及专业技术设备情况

	机构

设

置

情

况
	 名      称
	    负   责   人

	
	
	

	
	
	

	
	
	

	
	
	

	
	
	

	专 业 技 术 设 备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净 值

	
	
	
	
	

	
	
	
	
	

	
	
	
	
	

	
	
	
	
	

	
	
	
	
	

	
	
	
	
	

	设备使用场所
	面 积
	使用证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广告经营管理制度须知

本公司在设立后，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广告经营资格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合同、财务管理制度，并及时报广告监管机关备案。

本公司的各项广告经营管理制度要遵循以下各项规定：

一、广告法第二十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之间在广告活动中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广告法第二十四条：广告主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应当具有或者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下列证明文件：（一）营业执照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二）质量检验机构对广告中有关商品质量内容出具的证明文件；（三）确认广告内容真实性的其他证明文件。

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发布广告需要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有关批准文件。
三、广告法第二十七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对内容不实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四、广告法第二十八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
五、广告法第二十九条：广告收费应当合理、公开、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应当向物价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

六、《广告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广告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广告会计帐簿，依法纳税，并接受财政、审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七、《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八条：根据《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代理和发布广告，代理者和发布者均应负责审查广告内容，查验有关证明，并有权要求广告客户提交其它必要的证明文件。对于无合法证明、证明不全或内容不实的广告，不得代理、发布。广告经营者必须建立广告的承接登记、复审和业务档案制度。广告业务档案保存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核实情况报告书
一、基本情况
	名   称
	

	住   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电话号码
	

	登记类型
	
	注册资本

（资金数额）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营业执照
	
	经营场所

面积（m）
	

	申请经营范围
	


二、核实情况

	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设备
	

	经营场所
	

	经营管理制度
	

	广告审查员
	

	发布媒体
	


三、广告经营范围
	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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